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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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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０２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ｒｏｎ ＆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五十九次书面议案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传

真方式表决通过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书面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同意聘请管朝晖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管朝晖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同意董林先生辞任本公司董事、董事长、战略委员会主席等相关职务，同时提请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同意提名邓强先生为本公司董事候选人，同时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通过（邓

强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二）；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同意解聘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聘任的香港核数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仅由毕马

威振华会计师事务所采用中国审计准则对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

２０１０

年度

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意见，并承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规定由

境外审计师负责的全部业务（包括年度业绩初步公布、持续关联交易年度审核等），并同

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同意董林先生辞任本公司董事、董事长、战略委员会主席等相关职务

的议案；

２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控股股东———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名的邓强先生

为本公司董事的议案；

３

、审议及批准解聘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聘任的香港核数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仅由毕

马威振华会计师事务所采用中国审计准则对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

２０１０

年度财

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意见，并承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规定由境外

审计师负责的全部业务（包括年度业绩初步公布、持续关联交易年度审核等）的议案。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１日

附件一、邓强先生简历

邓强，男，汉族，现年

４９

岁，毕业于重庆大学冶金系炼钢专业，获工程硕士学位，高级

工程师。 邓先生于一九八二年加入母公司，历任母公司六厂副厂长（主持全面工作），钢铁

事业部副部长（主持全面工作），本公司副总经理，母公司副总工程师兼重钢技术中心主

任（其间先后兼任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运输公司董事长，三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

兴公司总经理，四钢公司董事长），母公司总经理助理、母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附件二、管朝晖先生简历

管朝晖，男，汉族，现年

４３

岁，毕业于重庆大学工程力学专业，获硕士学位，高级工程

师。 管先生于一九九零年加入母公司，历任本公司型钢厂机械科科长，中厚板厂厂长助

理，机动处副处长（主持、全面工作），机动处处长，中厚板厂厂长等职。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作为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五届董事会第

五十九次书面议案进行了审议，现对公司聘请管朝晖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董林

先生辞任本公司董事等相关职务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提名邓强先生为本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及公司解聘香港核数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秘书室已提供了管朝辉先生的个人履历，我们审阅前就有关问题向公

司和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询问。 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认为：

１

、管朝辉先生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任职资格。

２

、董事会对其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公司董事会秘书室已提供了董林先生的辞职报告，我们审阅前就有关问题向公司

和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询问。 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认为：

１

、董林先生提出辞职不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室已提供了邓强先生的个人履历，我们审阅前就有关问题向公司

和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询问。 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认为：

１

、邓强先生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任职资格。

２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 公司董事会秘书室已提交了解聘毕香港核数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文

件———《咨询总结———有关接受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注册成立公司采用内地的会计及审计

准则以及聘用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最新的《上市规则》，我们

认为：

１

、公司董事会在发出解聘香港核数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仅由毕马威振华会计师

事务所采用中国审计准则对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

计并出具审计意见，并承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规定由境外审计师负责

的全部业务（包括年度业绩初步公布、持续关联交易年度审核等）的议案前已经取得了我

们的认可。 根据公司现行上市地的《上市规则》，解聘香港核数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有

利于公司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且毕马威振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证券业从业资

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

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２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刘星 张国林 刘天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５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１３５８６３

———

１５３９７８

万元

９０５７５

万元 增长

５０％－７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２３９

———

０．２７０

元

０．１５９

元 增长

５０％－７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钢材市场需求低迷，价格大幅下滑；

２０１０

年宏观

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钢材市场回暖，同时公司通过优化品种结构，内部挖

潜增效，产品盈利水平上升，公司利润有较大幅度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７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湖南广播电视台独家广告代理经营合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公司与湖南广播电视台下属媒体签署了《广告经营合作协议》，

以上各媒体的广告经营业务由公司独家代理经营。 代理期间，各媒体广告经

营收入按湖南广播电视台

８５％

、电广传媒

１５％

的比例分配。 代理期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目前该协议已履行完毕。

为配合湖南广电体制改革的需要，做强公司有线网络及创投主业，经公

司与湖南广播电视台协商，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公司不再独家代理湖南广播

电视台所属各媒体的广告业务。 该事项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尚有待核实，

具体数据将及时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６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３４

，

０８７．２０ １２０

，

１６８．９３ １１．５８％

营业利润

１２

，

５５４．９３ １２

，

４４３．４８ ０．９０％

利润总额

１２

，

８４６．３４ １２

，

３６３．８５ ３．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

，

８１９．９５ ８

，

４４０．５１ ４．５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６２３１ ０．５９６２ ４．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２３％ １２．１０％ ０．１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１２５

，

３９７．１５ １０７

，

４７０．１４ １６．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７３

，

５７２．８６ ７１

，

８２６．９９ ２．４３％

股 本

１４

，

１５６．００ １４

，

１５６．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５．１９７３ ５．０７４０ ２．４３％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较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业绩稳中有增。报告期内公司营业

总收入、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增加

１１．５８％

、

３．９０％

、

４．５０％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长

－１０％

至

３０％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８

证券简称：中水渔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修正后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修正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修正后的增减

变动幅度

（

％

）

修正前 修正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约

４

，

０００

万元 约

５

，

１７４

万元

２

，

５９５

万元 增长

：

９９．３８％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２５２

元 约

０．１６２０

元

０．０８１２

元

修正前的业绩预

告披露情况

（

如适用

）

本公司曾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披露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同时

，

在中国

证券报和深圳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本期业绩预告

。

二、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公司对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累计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进行修正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金枪

鱼、鱿鱼产量和国家政策补贴款在第四季度大幅增加。

三、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披露经审计的年度报告为准。 公

司指定《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为信息披露媒体，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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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以传真方式通知，本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在公司四层会议室召开。 公司董事共

１４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１

人，董事徐术通先生、独立董事石万鹏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分别授权董事李洪伟先

生、独立董事秦伟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王占英先生因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也未予委托。 监事会

６

名成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１４

名，实际行使表决权董事

１３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郑海军先生主持，经逐项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推荐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业已届满，经符合推荐条件的股东方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本次董

事会审议，同意推荐郑海军先生、李惠杰先生、罗翼女士、孟杰先生、王树行先生、吴秉军先生、徐术通先

生、李洪伟先生、李绪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１３

名董事同意，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候选

人的工作经历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相关规

定，具备履行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

罚和惩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意上述人员做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将

此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推荐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业已届满，经符合推荐条件的股东方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本次董

事会审议，同意推荐王水先生、刘克增先生、李华杰先生、陈尚和先生、秦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

决。

１３

名董事同意，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候选人

的工作经历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相关

规定，具备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任何处罚和惩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意上述人员做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审议事项的议案

经审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在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如

下：

（一）选举郑海军先生、李惠杰先生、罗翼女士、孟杰先生、王树行先生、吴秉军先生、徐术通先生、李

洪伟先生、李绪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选举王水先生、刘克增先生、李华杰先生、陈尚和先生、秦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三）选举徐毅先生、马涛女士、陈焱女士、刘振维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１３

名董事同意，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特此公告。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件１：华北高速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２：华北高速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发表的独立意见

附件３、华北高速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附件４：华北高速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附件１：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事：

郑海军先生，

１９５８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职交通部办公厅，历任深圳海虹实业公司

总经理、招商局集团行政部总经理、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招商局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董

事、香港必力公司总经理。 兼任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 现任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副总经理、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郑海军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

局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惠杰先生，

１９４９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设计室主

任、副院长，天津市市政工程局计划处处长，本公司第二、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现任天津市市政公路管

理局副局长、天津市京津塘高速公路公司总经理，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李惠杰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

局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罗翼女士，

１９７２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非执业注册会计师。 历任深圳蛇口中华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员，招商局集团（北京）有限公司财务部文员、副主任，招商局保险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海达保险

经纪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招商局集团（北京）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计划

财务部经理，曾兼任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江苏宁沪高速

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财务总

监。

罗翼女士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局

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孟杰先生，

１９７７

年出生，工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至今在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股权管理一部工作，曾任项目经理、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华北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和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兼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皖通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和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股权管理一部总

经理，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孟杰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局

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树行先生，

１９５０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天津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办公室主任，

天津市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天津市公路管理局副局长、常务副局长、局长。 现任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

副局长，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王树行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

局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秉军先生，

１９６７

年出生，双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天津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天津城建滨海路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天津市政公路管理局副总工程师。 现任天津市市政公

路管理局副局长。

吴秉军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

局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术通先生，

１９６５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北京市首发高速公路建设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经营发展

部部长。 现任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徐术通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

局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洪伟先生，

１９７０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律师资格。 历任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融资

部项目经理，北京首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北京首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本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

李洪伟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

局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绪明先生，

１９６４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河北省交通厅人事劳动处处长。 现任河北省高速公

路管理局（集团）党委书记、河北省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河北保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李绪明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

局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

王水先生，

１９４９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 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常务

副指挥、安徽省交通厅副厅长、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现任安徽省公路学会理事长。

王水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局

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克增先生，

１９４９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天津市财政农业处处长、天津市财政局副局级巡视

员，兼任天津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刘克增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

局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华杰先生，

１９６４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历任哈尔滨阀门厂会计主管、黑龙江省会计

师事务所科长、黑龙江兴业会计师事务所科长、黑龙江兴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部门经理、利安

达信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分公司副所长。 曾兼任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秋林股

份有限公司、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

李华杰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

局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尚和先生，

１９６８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经济师、英

国皇家建造师、总监理工程师。 历任北京市高速公路监理公司技术开发部副部长，办公室副主任，北京

逸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奥科瑞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北京逸群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陈尚和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

局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秦伟先生，

１９７９

年出生，法学硕士。 历任永达国际控股集团董事局秘书、北京天银律师事务所执业

律师。 现任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执业律师，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秦伟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局

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２：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华北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推荐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郑海军先生、李惠杰先生、罗翼女士、孟杰先生、王树行先生、吴秉军先生、徐术通先生、李洪伟

先生、李绪明先生做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王水先生、刘克增先生、李华杰先生、陈尚和先

生、秦伟先生做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工作经历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相关规定，具备履行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任职资

格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审议推荐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提名及审议程序均符合相关规定，表决合

法有效。 因此，同意郑海军先生、李惠杰先生、罗翼女士、孟杰先生、王树行先生、吴秉军先生、徐术通先

生、李洪伟先生、李绪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王水先生、刘克增先生、李华杰先生、陈

尚和先生、秦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石万鹏、王全洲、林国伟、陈尚和、秦 伟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日

附件３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现就提名王水先生、李华杰先生、秦伟先生为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

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

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

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

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

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

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

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

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

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

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

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

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

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

二Ο一Ο年十二月三十日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天津市京津塘高速公路公司现就提名刘克增先生为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

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

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

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

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

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

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

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

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

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

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

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

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

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天津市京津塘高速公路公司

二Ο一Ο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京津塘高速公路公司北京市公司现就提名陈尚和先生为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

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

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

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

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

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

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

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

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

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

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

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

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

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京津塘高速公路公司北京市公司

二Ο一Ο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４：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王水，作为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

证，本人与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

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

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

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华

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

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

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王水

日 期：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２日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李华杰，作为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

证，本人与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

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

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

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华

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

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

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李华杰

日 期：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３日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秦伟，作为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

证，本人与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

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

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

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华

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

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

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秦伟

日 期：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３日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刘克增，作为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

证，本人与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

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

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

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华

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

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

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刘克增

日 期：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２日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陈尚和，作为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

证，本人与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

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

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

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华

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

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

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陈尚和

日 期：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６

证券简称： 华北高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在公司四层

会议室举行，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

６

名。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６

名，实际行使表决权监事

６

名，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增印先生主持，经投票表决以

６

名监事同

意通过了以下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业已届满，经符合推荐条件的股东方提名，本次监事会审议，同意推荐徐毅先

生、马涛女士、陈焱女士、刘振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第五届监事会中的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徐毅先生，

１９５２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天津市首批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员。 历任天津市规划局副处长、

天津市勘察院党委书记、天津市建设设计院党委书记，现任天津市政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

徐毅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局

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马涛女士，

１９７７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职华联公路工程材料有限公司，兼任福建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山东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股权管理一部项目经

理，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马涛女士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局

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焱女士，

１９７２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历任北京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计财部部长、北

京首发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现任北京市首

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陈焱女士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局

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振维先生，

１９５２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河北省道路开发中心主任，兼任河北省高速公路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河北省公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河北冀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河北石青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河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集团）副局长，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刘振维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及其实际控制人招商

局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６

股票简称：华北高速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０４

号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审议事

项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规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时。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公司四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本次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第五届监事会监事采用累计投票制。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如下：

１

、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推荐，选举郑海军先生、李惠杰先生、罗翼女士、孟杰先

生、王树行先生、吴秉军先生、徐术通先生、李洪伟先生、李绪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２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推荐，选举王水先生、刘克增先生、李华杰先生、陈尚和先

生、秦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

决。

３

、经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推荐，选举徐毅先生、马涛女士、陈焱女士、刘振维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

＂

华北高速

＂

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须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

登记。

３

、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 股东帐户卡、 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

＂

华北高速

＂

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

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３０

股东可以采用电话、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５

、登记地点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北路

９

号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７６

６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

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

的股东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

决。

四、其他

１

、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０２１２２７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０２１２２９

２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按照本人意见代理行使表决权。

序号 决议内容

表决意见

备 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１

审议选举郑海军先生

、

李惠杰先生

、

罗翼女士

、

孟杰先

生

、

王树行先生

、

吴秉军先生

、

徐术通先生

、

李洪伟先

生

、

李绪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

２

审议选举王水先生

、

刘克增先生

、

李华杰先生

、

陈尚和

先生

、

秦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３

审议选举徐毅先生

、

马涛女士

、

陈焱女士

、

刘振维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股东名称：

股东帐号：

持股数：

法定代表人（签名）：

被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６

证券简称： 华北高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交易概述

（一）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山东宏昌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宏昌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签署了《山东华昌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协议书》，决定共同出资设

立“山东华昌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昌公司）”，实施山东

Ｓ３２５

胶王线安丘至青州段改建

项目。

经与宏昌集团协商，确定华昌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出资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总

注册资本的

６０％

；宏昌集团出资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总注册资本的

４０％

，双方约定各方按照应出资额的

５０％

进行首期出资，剩余部分在华昌公司正式成立后的

６

个月内一次性全部到位。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华昌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获得山东省昌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３７０７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５６８

住所：昌乐县城孤山路

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焦建华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公路及公路沿线设施的投资、建设、养护、经营管理、咨询服务，公路清

障、救援服务，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以上范围涉及资质证书或许可证经营的，需凭资质证书或许可证

经营）。

三、其它情况说明

华昌公司成立后，将尽快落实山东

Ｓ３２５

胶王线安丘至青州段改建项目的工程建设前期准备工作。

特此公告。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